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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斯瑞达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

律责任。 

 

我们作为江苏斯瑞达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、客

观判断的原则，在认真审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及相关材

料，并听取管理层的说明后，基于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立场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批准报出公司 2025 年 1-6 月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》的独

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编制的 2025 年 1-6 月财务报告符合国家统一的会

计制度，能够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，并已经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公司审议批准报出 2025 年 1-6 月财

务报告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。 

二、《关于批准报出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其鉴证报

告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编制的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如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

年度和 2025 年 1-6 月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，并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鉴证。公司审议批准报出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程序符

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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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。 

三、《关于批准报出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及其审计报告的议案》

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董事会编制的《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》，真实、

客观、全面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、执行和运行的实际情况，并已

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公司审议批准报出前述《内部控制

的自我评价报告》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。 

 

 

江苏斯瑞达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秦珺、汪永春、吴超 

2025 年 8 月 25 日 


